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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0       证券简称：南纺股份      编号： 2017-002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报道简述 

近日，中国证券网等媒体刊发或转载了题为《南京惩戒严重失信企业 南纺

股份在列》的新闻报道，称“南京市政府网站 3月 6日公布了对国家下发的严重

失信企业（第一批）实施惩戒的通知，其中南纺股份在列”，“信息显示，南纺股

份既是证监-失信上市公司，也是高法-失信被执行人企业。根据相关惩戒措施，

南京市将对严重失信企业实施惩戒” 。 

上述报道内容与事实有不符之处，经与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及媒体沟通核

实，截至公告日，南京市政府网站及中国证券网已撤销相关通知和报道。 

 

二、澄清说明 

（一）关于证监-失信情况说明 

1、2014年 5月 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

定公司在 2006至 2010 年间存在虚构利润的证券违法行为，并对公司及相关责任

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整改情况：公司一方面提升公司治理，加强规范运作，优化内部控制，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和透明度，并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处理

行政处罚引发的股民索赔诉讼，及时赔付，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诉讼效期

内，公司共收到 179 起证券虚假陈述股民索赔案件，涉案金额共计约 2,5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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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末，上述案件已全部结案并赔付完毕。 

2、2014 年 11 月 4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南京纺织

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因公司对子公司南

京建纺实业有限公司拆迁补偿事项未予及时披露，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有关

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 

整改情况：公司对上述信披不及时问题高度重视，深入分析事件成因，从强

化信息披露意识、加强公司信息管理、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多措并举加强子

公司管控等方面制定了具体整改措施并予以落实。 

（二）关于高法-失信情况说明 

经查，公司曾因控股子公司大丰市佳事达制衣有限公司与无锡华利源服装设

计有限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案被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而公司并非该案件的被执行人，经公司申请，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已于

2017年 2月 22日将公司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移除。 

（三）据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于 2017 年 3 月 2 日出具的《企业信用审

查报告》（报告编号：NJ-SC20170176），在省市企业信用基础数据库中未发现南

纺股份有失信信息。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月 9日 


